
准駁日期
准駁

結果
准駁依據

1 107.03.19
七塊厝段

共1筆土地

土地所有

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

甲種建築用地

l房屋稅籍證
明

l航照圖（
59.11.17）

放領土地 107.09.04 107.11.02 駁回 l內政部88年9月30日台(88)內中地字第8886054號函

2 107.04.30
新庄子段

共1筆土地

土地所有

權人

一般農業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

為甲種建築用地

l68.11.01屋
臺電裝表供電

證明書

放領土地 107.05.21 107.07.02 核准

l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
知」第9點(二)說明2(3)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l內政部89年9月27日台(89)內中地字第8980568號函，按
「甲種建築用地」建蔽率60%反推應留設之法定空地。

l内政部101年10月11日内授中辦地字第1016040156號函
釋。

l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＊本案土地屬田地目6等則，土地上合法建物須於42年08
月01日至69年06月01日間興建，始得更正編定為建築用
地。

3 107.09.12
月眉段共1

筆土地

土地所有

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

農牧用地更正編

定為丙種建築用

地

l房屋稅籍證
明

l航照圖

非屬放領

土地
107.10.19 108.01.08 核准

l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
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；本案合法建物須

於69年6月1日編定管制前興建。

l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4 107.09.12
月眉段共1

筆土地

土地所有

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

農牧用地更正編

定為丙種建築用

地

l61.01房屋稅
籍證明

l航照圖

非屬放領

土地
107.10.19 107.12.27 核准

l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
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；本案合法建物須

於69年6月1日編定管制前興建。

l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5 107.09.12
圳寮段共1

筆土地

土地所有

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

農牧用地更正編

定為丙種建築用

地

l57.01房屋稅
籍證明

l航照圖
(62.11.22)

非屬放領

土地
- - 撤案

6 107.10.08
圳寮段共1

筆土地

土地所有

權人

山坡地保育區、

農牧用地更正編

定為丙種建築用

地

l57.01房屋稅
籍證明

l航照圖
(62.11.22)

非屬放領

土地
107.10.19 107.11.23 核准

l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
知」第9點(二)說明3、第23點、第24點；本案合法建物須

於69年6月1日編定管制前興建。

l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
是否為放

領土地
會勘日期

臺中市政府准駁日期、結果及依據

序號 申請日期
申請地段

及筆數

申請人身

分
申請人訴求

申請人提供之證

明文件



准駁日期
准駁

結果
准駁依據

是否為放

領土地
會勘日期

臺中市政府准駁日期、結果及依據

序號 申請日期
申請地段

及筆數

申請人身

分
申請人訴求

申請人提供之證

明文件

7

107.03.19

(駁回)

107.11.29

(重送)

七塊厝段

共1筆土地

土地所有

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

甲種建築用地

l房屋稅籍證
明

l航照圖（
59.11.17）

放領土地 107.09.04 108.04.15 核准

l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
知」第9點(二)說明2(3)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l內政部89年9月27日台(89)內中地字第8980568號函，按
「甲種建築用地」建蔽率60%反推應留設之法定空地。

l内政部101年07月30日内授中辦地字第1016651304號函
釋。

l內政部107年1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0969號函。
＊本案土地屬田地目6等則，土地上合法建物須於42年05
月31日至62年12月24日農牧用地管制前，於其上興建之合
法房屋，仍得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。

8 107.12.05
月眉段共1

筆土地

土地所有

權人

特定農業區、農

牧用地更正編定

甲種建築用地

l71.01房屋稅
籍證明

l46.04.01臺
電裝表供電證

明書

非屬放領

土地
- - 駁回

l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
知」第9點(二)說明2(3)、第23點、第24點。

l內政部63年3月8日台內營字第57150號函，地上合法建物
須於62年12月24日前興建，始得辦理更正編定。


